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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皮影戲的起源與傳說 

皮影戲，顧名思義，戲偶的材料是用皮做的，它藉著燈光的照射，將戲偶的

影像投射在影幕上，用來搬演戲齣。由於影偶的造型看起來像猢猻的樣子，因而

在台灣也稱為「皮猴戲」。 

影戲起源於什麼時候，大家說法不一，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故

事。據說，漢武帝非常寵愛李夫人，後來李夫人不幸去世，漢武帝傷心過度，日

夜思念不已。當時有一個叫李少翁的方士，自稱有辦法讓李夫人的靈魂出現，於

是漢武帝便請他幫忙。李少翁來到宮廷，利用晚上的時候，在房間裡圍起一個布

幕，幕後點起燈火，並囑咐武帝千萬不可靠近。夜晚時分，果然在布幕的裡面出

現了李夫人的影子，漢武帝看了非常激動，終於忍不住走到布幕前，想看清楚李

夫人的樣子，結果突然間李夫人就不見了。後來，故事流傳到了民間，就有人利

用這個原理來表演，於是就產生了影戲。 

無論如何，最慢在北宋時代，影戲的演出已經相當興盛，廣受民眾的歡迎，

還分成「皮影戲」、「紙影戲」、「手影戲」、「喬影戲」等不同的種類。北宋高承的

《事物紀原》首先提到了影戲的起源，同時也提到宋仁宗時，有人以影人做魏、

蜀、吳三分戰爭之事；張耒則在《明道雜志》中也記載了一段北宋弄影戲中有斬

關羽的故事。對此，顧頡剛曾說：「三分之事極繁重，戰事之像，尚為今日拿影

者極畏懼之工作。若影戲此時方創始，必不能勝表演魏、蜀、吳戰事之任務。」

可見影戲表演在當時成熟的程度，不辨自明。 

宋代影戲的高度發展，歷經元、明兩代，雖然少見書上記載，相信也有相當

的發展。元代蒙古統治者欣賞影戲，並將之作為軍中的娛樂活動，乃隨其政治和



軍事勢力的遠播，將影戲傳到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地，且輾轉傳入了歐洲，成

為廣受歡迎的戲劇。入清以後，影戲受到王親貴族的青睞，又大大風行起來。不

但王府裡有影班，民間市井街頭也常見影戲演出。透過許多文字的記載，不但京

城裡戲班眾多，甚至全國各地演出也相當興盛，包括河北、陝西、浙江、四川、

福建、廣東等，都有一些影戲記錄。其中與台灣本地關係比較密切的，則是廣東

潮州一帶的影戲。潮州影戲的分布範圍，包括粵東與閩南，後來隨著移民的渡海

開拓，影戲也跟著傳入台灣。 

一千多年以來，皮影戲在傳統戲劇中一直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直到今日仍

然是偶戲表演藝術中極重要的種類之一，與傀儡戲、布袋戲並稱為台灣傳統三大

偶戲劇種。 

 

二、皮影戲在台灣的發展與特色 

台灣影戲一般認為是屬於廣東潮州影戲的系統，從它所使用的音樂、唱腔、劇目

以及劇本中時常夾雜潮州方言的情形看來，是可以確定的。根據前人的訪查和諸

多資料顯示，皮影戲在台灣已經存在超過了兩百年的歷史。最早的傳說出現在明

末，據說來自潮州的皮影戲藝人阿萬師隨著鄭成功渡海來台，後來在施琅攻台後

即隱居彌陀一地，傳有弟子五人，也讓皮影戲流傳下來。儘管故事無可考證，但

最晚在清嘉慶年間，皮影戲在台灣演出已經非常興盛，台南市普濟殿至今仍保留

嘉慶二十四年（西元 1819 年）刻的〈重興碑記〉，可為明證。而晚近的文字資料

記載，包括片岡巖的《台灣風俗誌》（西元 1921 年）、《台灣省通誌》（1971 年）

及吳瀛濤的《台灣民俗》（1994 年），均有相關文字的描述。如《台灣民俗》第

十二章〈戲劇〉： 

皮猴戲：一名皮影戲，或簡稱皮戲、影戲，係用獸皮（黃牛皮）剪作

戲中人物，加以彩色，粘竹枝，前方張掛白紙為幕，如演電影，以燈火照

映演出者，今日極少看見，為甚有保存價值的戲劇。據民國四十七年度的



調查，省內僅存九團。 

皮猴戲溯源於印度，南洋一帶也很流行。本省的皮猴戲是自潮州流入

南部岡山、鳳山境內的，一時也很流行。 

皮猴及皮偶的身段，分：頭、胸、腰、腿、臂、手六部份，連縫一處。

頭部會活動可以自由摘換。手上一條鐵絲，絲端即插入很纖細的竹枝內。

皮偶另有桌椅、車馬、兵器等件。戲詞是用土語。畫面美麗及富於幻想，

實為不可多得的劇藝。 

如此，早期台灣農村的皮影演出以牛車為臨時舞台，並在上面以白紙為幕、點一

盞燈，再加上影偶的操作，已足以構成演出形式的基本條件。這樣的形式，與宋

代文獻記載的表演方式，其實差異不大。 

然而，在科技發展的衝擊之下，千餘年的傳統形式，卻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之

間產生極大的變革。在台灣地區，早年在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的倡導下，「東華」

即與日人合作，首先創新改編日本童話劇，且對影偶的造型有相當的改良。「東

華」可以說是現代影戲改良的先驅，其在各方面的創新就當時的社會而言，造成

一個相當大的震撼，相對於其他皮影戲團來說，也是唯一打破傳統者。不過，為

因應現實的條件，其他劇團原本堅守傳統路線的觀念，其設備也隨著物質的改善

而慢慢轉變。以下分成幾個方面分別敘述： 

1. 舞台 

演出皮影戲的劇場結構十分簡單，最方便的是使用一張桌子、一塊布幕便

成，舞台外所有的空地，只要觀眾能立足，就是劇場的範圍。 

台灣皮影戲早期的表演，是利用牛車作為演出舞台的。由於皮影戲是屬於農

業社會農民閒暇時所從事的一種副業，民眾多能就地取材；而牛車的使用為當時

極為普遍且必需的工具，因此也就成為早期皮影演出最為簡易且方便取得的「舞

台」。民眾利用豐收或歲時慶典，共同出資，聘請皮影戲來上演，或在鄉村空地，

或在廟前廣場，只要推兩輛牛車作起圍來，以帆布或葦蓆造屋頂，就在此搬演。

以傳統的牛車作為舞台的皮影戲，歷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存在最久，大約到了



光復前後（約民國三十四年左右），傳統的牛車舞台才慢慢消失，而後來隨著社

會的發展，則改用較為進步的「鐵牛三輪車」，但仍不脫就地取材方便的原則；

但較為大型的廟會請戲，雇主則會先行在廟前廣場搭好棚架，並派人到藝人住處

擔抬戲箱前往演出。如此，一直到了民國六十年，藝人們才開始擁有自己的舞台，

跟隨著演出的腳步到處搭台，並沿用至今。而傳統舞台坐演的方式，則到了民國

七十八年左右，各戲團才普遍改成較為輕鬆的站演方式。 

至於今日一個皮影戲臺的佈置，通常它的情況大致如下：整個舞台的結構以

鋼鐵或竹竿支柱組合而成，地板則以十數塊長方形木板接續成片，形成一個四方

形的空間。舞台的上方及周圍用一大塊尼龍帆布覆蓋，戲臺前方中間為影窗，影

窗外圍為紅布或者特製的版面，上面書著「□□□皮影戲團」幾個大字，左右各

為連絡地址和電話號碼。舞台內，影窗下邊緊臨著一排燈泡，約有十多個，其中

幾個為紅、藍、綠等不同顏色，做為演出時的特殊效果之用。燈泡下為一塊長條

木板，供放置演出劇本和準備出場的影偶，其下約兩公尺見方的空間覆蓋一塊草

蓆，做為操演者演出的活動空間。以草蓆為範圍大小的左、右、後三面周圍，則

用繩索圍成上下兩層，並在繩上掛滿各式各樣的影偶，依照角色的類別加以區

分，影偶所掛的位置也不同。繩筐後方則為樂師演奏樂器的地方，左後方為鑼鈸，

右後方為鼓板，胡琴則掛在中間。其中，操演皮偶及唱曲道白的地方稱為「前場」，

樂師演奏樂器及幫腔的地方則稱為「後場」。舞台的前方，只要能夠看得到的地

方，均為觀眾觀賞演出的劇場範圍，而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只有一幕（影幕）之隔。

主演者在舞台上一邊操縱影偶，一邊唱曲及道白；助演者在兩旁配合著劇情變換

道具、佈景及燈光，並幫忙主演者操作配角的動作；後場中各種樂器順著劇情推

演時或齊鳴、時或間奏，偶而吆喝幾聲來幫腔助陣。整個舞台，隨著故事情節的

推移，表演者、樂器與影偶之間已經融為一體，成為一個關係緊密、無法分割的

整體。 

 

2.影窗 



「影窗」指的是皮影戲演出時舞台前面那塊白色的布幕。當皮影戲隨著移民

從大陸潮州傳入台灣時，台灣皮影戲在各方面的演出方式也承襲了它的固有形

式，成為「潮州影系」的一支。而潮州稱影戲為「紙影」，即是指將影偶置於紙

幕上表演，使觀眾見之如在紙面上活動的影子般，故稱。因此，潮州影戲歷來以

紙為窗，傳入台灣後，情況也是如此。 

台灣早期的傳統皮影戲，其影幕是用紙糊成的，據老藝人表示，當時他們在

演出前搭台的時候，會先將白米飯揉擰成糨糊，然後再把白紙黏在木框上，由於

黏性相當強，可以將紙很緊密的繃住，形成牢固的影窗。至於紙的材質，最早的

時候並不清楚，只知道日據時代一般所用的是日本出產的一種「雞毛紙」，不過

紙製的影窗不但容易戮破，也往往一不小心便被燈火點著燃燒，相當危險。這種

情形一直到了台灣光復後，約民國三十五年左右，才由紙改用為布。改變之初，

所用的是當時空投下來降落傘的白布，材質相當堅韌耐用，期間也曾使用半透明

的燈光紙，或是不透水的玻璃紙，但前者不耐搓磨，而後者容易鬆弛，後來隨著

時代進步，遂改用化學纖維製的尼龍布，不易鬆也不易破。柯秀蓮在其所撰寫的

碩士論文《台灣皮影戲的技藝與淵源》（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民國 65 年 6 月）

中以為：「影窗的製作，最好是採用闊幅無縫的夏布，即所謂的白竹布或白府綢

布，其質地純淨，柔韌耐用，且易透光。」不過，根據藝人表示，白綢布的材質

雖好，但成本太高，使用並不普遍。 

影窗的四周是用硬木條釘成的長方形框子，木材採用硬度相當高的「檜木」，

才能經久耐用。而影窗的大小並沒有一定的規格，早期多為三尺高五尺寬，後來

在大戲院演出時，為因應需要，更加大至五尺高九尺寬的規模，現在則多為五尺

高七尺寬的大小。如此，將白布拉緊釘在木框四周，便成了影偶表演的所有空

間 ——— 影窗。 

 

3.燈光 

「燈光」是構成影偶生命的重要部份，因為沒有光便沒有影，如果沒有了燈



光，皮影戲將無法演出。而燈的使用方式，也隨著時代而改變。原始的皮影戲演

出使用的是油燈，但油燈的燈焰不定，光線亦不夠集中，演出效果往往欠佳，觀

眾不易看清，雖然它能夠隱去操縱影偶的桿影，且常有助於特技的演出，不過在

使用油燈時，濃厚的煙氣透不出封閉的舞台，常常嗆得藝人受不了，而且一不小

心打翻了，反而會使影窗甚至整個舞台著火，終究是弊多於利。油燈的使用，一

直延續到民國三十四年左右，改用另一種「電土燈」，聽說是利用矽石滴水產生

的煤氣予以燃燒後的火光照映，但卻比油燈更容易造成舞台的火燒，而投影效果

亦欠佳，沒有預期的好。 

約在民國三十七、八年的時候，台灣皮影戲的演出已開始使用燈泡。早先使

用一個五百瓦的燈泡，但很容易把操縱桿的影子投射到影窗上，後來改為兩個五

百瓦的燈泡，然後又改為四個兩百五十瓦的燈泡，其目的在打散光的焦點，使桿

子的影像不會出現在觀眾眼前。呂訴上以為：「最理想的照明，是用橫條型的日

光燈一、二只，裝在鉛皮製的燈槽裡，掛離影窗上約尺餘左右，使斜射的光透過

影窗，可以避免不勻的焦點，同時光亮比較標準，使景物顯得非常清楚。」若單

純就理論而言，似乎可以成立，現在也有一些藝人或劇團嘗試使用日光燈。不過，

事實上，日光燈的光度、以及擺設的位置等，都有斟酌考慮的必要，而且在日光

燈的燈光下映現的影人，顏色往往失真，反而不若燈泡映現的效果來得絢麗耀

眼，因此現在大多數的皮影戲團，仍多採用燈泡做為光源，雖然難免會顯現出一

根根的桿影，其實若能細心體會，反而呈現出另一種不同的味道。現在的藝人在

原有的燈泡之外，一般也都添加其他紅、藍、黃、綠等不同顏色的燈泡，做為製

造特殊效果之用。 

燈光是皮影演出的內在生命，透過燈的使用，才有影的變換，而「『燈光』

的使用是皮影戲最能傲視其他地方戲劇的地方，如果能使燈光運用得更好，皮影

戲就更能受到重視了。」 

 

4. 影偶 



    影偶是皮影戲演出的主體，也是敷演故事的主角。最早的影偶以素紙雕刻，

後才改用皮製，此在宋人的筆記中多所論及。而中國各地因就地取材的不同，而

有使用牛皮、羊皮、驢皮等不同的材質。台灣因為牛多，一般藝人多使用水牛的

最外層皮和第二層皮來雕製。中國皮偶多為平面側身單目的造型，大小通常在八

寸至一尺之間，但「東華」皮影戲團所用的有改為高達二尺長且為雙眼斜面者。

皮影藝人多根據前人留下來的造型依樣繪製，雕刻複雜。角色分類與一般大戲相

仿，分為生、旦、淨、丑、末、神仙、妖魔等，其他還有動物、植物、山水、城

池、桌椅等等，造型多樣，變化多端，一般戲劇無法表現的形象，藝人多能憑圖

或想像加以雕製，應有盡有。 

而在順應實際需求的考量下，一方面影窗加大，以擴大觀眾欣賞的範圍，一

方面也就把影偶的尺寸放大了。除了「東華」在這方面改革最力以外，其他劇團

也都慢慢跟進。不過還是有少數劇團堅持傳統形式，如岡山的「福德」皮影戲團，

從影偶的造型尺寸，到演出舞台的搭建、操作方式等，均與早期無異。 

 

5.音樂 

皮影戲所使用的音樂和演唱的腔調，會隨著所處地域的不同而有當地的特

色。如陜西的皮影戲使用道情或碗碗腔，山西、河南所用的則以當地流行的梆子

為主，山東影戲則唱大鼓和墜子。台灣的皮影戲是由潮州而來，其所使用的音樂

和唱腔至今也依然沿用潮調音樂。 

由於潮調的音樂和唱曲，聽起來頗類似於一般人家辦喪事時，道士悼念亡魂

時所演唱的哭喪曲調（俗稱「牽亡歌」），因此，也稱之為「師公調」。它的曲調

甚多，各有曲牌名稱，比較常用的有：【哭相思】、【山坡尾】、【下山虎】、【風入

松】、【風入院】、【山坡】、【江頭金】、【金錢花】、【走羅包】、【緊非】、【小桃紅】、

【大桃紅】、【步桂令】、【新水令】、【四朝元】、【桂枝香】、【柳娘】、【後庭花】、【一

江風】、【十三江】、【步步嬌】、【甲朝元】、【堅舟】、【魂飛】、【萬相思】、【香有媳】、

【奏黃門】等三十多種，各種曲調的風格不同，每一支曲牌都有它自己的調性，



有的悲傷而淒涼，有的則節奏輕快，多由劇中人物在不同的心情及情況下來演

唱，配合劇情適當的渲染情節氣氛，屬於「曲牌體」。有的曲調由主演唱到尾音

時必須有後場「幫腔」，這是潮調音樂的特色。 

至於皮影戲音樂所奏的樂器，傳統上包括有小鼓、唐鼓、大鑼、鐃鈸、二胡、

椰胡、月琴、嗩吶等，豐富而熱鬧。但現今的皮影戲團多只用唐鼓、梆子、鑼、

椰胡、鐃鈸而已。看起來似乎少了些，但演奏出來的音樂卻仍然喧鬧，保有它的

特色，一點也不單調。 

 

三、台灣皮影戲的現況與展望 

皮影戲從傳入台灣之後，歷經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看。在每個發展階段，不僅觀眾對於看戲的態度不同，就連藝人對於演戲的心

態也不一樣。若從皮影戲庶民性的本質來看，這個起於農業社會的產物，可說每

經一個階段就降低了幾分，未曾真正朝前發展。因為傳入時期的演出是人民生活

上不可或缺的，大多數是富有人家做為請主，配合宗教性的節慶、作醮、慶生等

活動，確實做到人神共娛的功能，可說是非常純粹、非常鄉土的野台戲階段。那

個時候各鄉各村的節慶活動往往連貫著下來，戲班的演出應接不暇，有時還得趕

場作戲，而愛看戲的戲迷往往也就追隨戲班遠征各個大小鄉村，準時恭候，如癡

如狂。所以那個時候不管是演戲的藝人或看戲的觀眾，都是在日常中融入熱愛皮

影戲的心情，與生活緊密結合。 

日治時代演出的皇民劇，乃是在異邦統治下不得已的作法，姑且置之不論。

但到了民國四十年以後進入內台戲階段，情形便相當不同了，庶民性的意義從群

眾生活中逐漸脫離，戲劇演出變成經由商業手法包裝後提供給觀眾的一種娛樂項

目；而藝人也為了招徠觀眾而費盡心思，演戲變成了做生意。因此，劇目由勸說

倫理道德、表彰忠孝節義的質樸涵義，一變而入天馬行空、玄想虛幻的神道領域；

以往被尊為「老爺冊」的文戲，因為唱曲較多，劇情細膩冗長，令民眾觀之欲睡，



而被棄之於箱底，為迎合現代民眾的口味，乃改以光怪陸離、變化多端的武戲演

出，以招攬觀眾。此與以往的演戲生態是絕不相同的。 

然而，好景不常，之後隨著電影及電視的流行與興起，影視媒體奪走了觀眾，

作為商業演出的內台戲因為喪失了票房，自然無法維持下去，再次退回到南部鄉

村的角落裡，日益沈寂。大約從民國六十年起，皮影戲藝人凋零的凋零、轉業的

轉業、散夥的散夥，只剩下寥寥無幾的數團，或因家傳技藝的使命，或因醉心影

戲的堅持，勉力維持戲團的營運，等待另一個皮影重生的機會。終於自民國六十

年代中期，台灣的對外關係及國際地位每下愈況，促成知識分子對台灣政治環境

及社會文化的全面反省，邱坤良指出：「一種回歸『鄉土』的潮流便在此時出現，

成為文化界不可輕忽的新生力量，本土戲曲就是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受到前所

未有的關注，對它的參與研究也逐漸展開。」除了學術界對台灣傳統本土戲劇投

入大量的研究調查工作，喚起大家對本土文化的重視，接著諸如「民間劇場」及

文藝季等邀演活動相繼舉行，提供了民間藝人另一個生存的空間。從此以後，皮

影戲改為以民間技藝、傳統藝術的身分轉入堂會戲的觀摩階段，而與人民生活相

契的廟會神誕等在廟埕演戲的情況，卻變成了沒有觀眾的演出。 

從藝術的推廣和普及層面來看，皮影戲在後來的確在人民眼中的地位提高了

不少，一些藝人在諸多場合中被捧為國寶級人物，然而當戲齣落幕散場之後，他

們回到自己家鄉的角落，依然得面對現實殘酷的命運，眼睜睜看著皮影藝術的日

益沒落。各種性質的邀演充其量也只是一種形式化的活動，無法給予民間逐漸凋

零的藝人實質上的幫助。 

就皮影戲的社會功能來說，大抵可分成宗教性、教育性和娛樂性等方面。由

於影戲的起源一直離不開宗教的神祕氣氛，再加上長久以來它的存在向來依附於

廟會祭典的娛神性質，因此其宗教性頗為濃厚。而在以往的農業社會裡，觀賞戲

曲的演出成為節慶或農閒時唯一的娛樂活動，皮影戲也受到極大的歡迎，成為傳

統社會一個重要的娛樂；另外，由於皮影戲的特質，本身也具有高度的娛樂效果。



此外，傳統觀念極為保守的皮影戲，老藝人在演出的劇目上向來堅持忠孝節義的

題材，期望藉由演出能夠對觀眾產生教化作用，達到教育的功能。然而，影戲特

殊的表演形式，產生自己獨特的藝術特性，與其他戲曲有明顯的不同。它是一種

結合了文學、雕刻、音樂、雜技、繪畫等門類的綜合藝術，並隨時吸收新的因素

來豐富自己；它可以根據劇本和情節的需要，自由塑造所需的人物形象，表現自

己的形式；雖然在表演上不能像人戲般立體化，卻也可以展現其他戲劇所無法達

到的特殊效果；它的構造有趣，也較能吸引兒童的興趣。若能根據它所獨具的特

性加以發揮，必能為它開拓另一條發展的道路。 

根據《台灣地區懸絲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資料綜合蒐集、整理計畫報告

書》所言，皮影戲的演出和其他劇種比較起來，有許多特殊之處： 

 

（一）它是利用平面映像來表現的。影幕、皮偶都是平面的，在線條

與光影的變換組合下，產生出饒富趣味的效果。（二）它的舞台輕便，不

受場地或其他條件限制，可自由隨地演出。（三）它所需的人員簡單，過

去有「七個人緊，八個人忙，九個人消停」之說。從表演需要看來，只需

四至七人即可。（四）它的花費較少。影偶的雕製，影窗的設置，燈光的

搭配，都並非高難度，高成本的工作。（五）皮影戲的演出，自由度極高，

不管是藝人在刻製皮偶，或操作，甚至觀眾在欣賞時，都可發揮高度的想

像力，經由故事的導引，得到相當的滿足。在現代社會中，輕巧活潑的影

戲，由於其可簡可繁的特質實在有較優越的條件和現代生活再一次結合。

或將皮影製作納入中小學美勞課程；或將表演方式作為大專藝術科系的素

材；或是由社區民眾自組社團，挑一些有趣的故事，設計一些可愛的造型，

由大人帶著小孩作一些聯誼性的演出；或是由地方文化中心籌畫系列皮影

的表演等等，這些都不失為影戲在現代社會生存的可行方法。因此，皮影

在現代人的生活領域中，無論是在民間的活動力，或表演出的可能性，只

要有心規畫，是不難實踐的。 



 

誠然，歷來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針對這些方式，提出各種可行的方法，而且

也都獲得了相當的成效。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民間劇場開辦以後，皮影戲即成為

各種政府或民間舉辦的民俗活動中表演的常客，尤其在近幾年台灣本土文化開始

受到重視，應邀演出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而國立藝術學院（今台北藝術大學）及

東海大學等大專院校，也曾將皮影戲納入藝術科系的課程，施合鄭基金會更曾經

舉辦過皮影教授推廣課程，吸引眾多中小學老師參加，並組成「皮皮影子劇團」。

凡此，皆曾喧騰一時，引起各界的關懷與注意。另外，自高雄縣成立皮影戲館之

後，更積極與當地教育機構合作，推動影戲教學課程，並經常舉行皮影相關活動，

如每年舉辦縣內中小學皮影戲比賽，安排皮影戲團在館內或各地巡迴演出等，都

受到熱烈的迴響，在南部地方，尤其是高雄縣內，具有豐碩的成果。如今，在鄉

土教材的推廣下，許多教材的編撰者也都能注意到傳統藝術，紛紛編入有關皮影

戲的內容，包括音樂、美勞等課程，介紹給學生認識。 

雖然在各方有心人士及機構積極的推動下，皮影戲也走出了一條新路，但

是，曾經有過輝煌歲月的傳統皮影戲，卻再難尋求後繼的傳人。新的皮影戲無論

在材料上及製作的方法上都已相當簡便，傳統方式反而逐漸乏人問津，年輕一輩

對影偶造型和劇本創作走的是創新路線，以往保守的形象與劇目已經很難引起共

鳴，因而依循著迎合現代人欣賞口味的方向前進。如今傳統影戲雖然被政府視為

重要傳統藝術而加以保存，但事實上民間才是其生命成長的活水源頭。皮影戲與

其他傳統形式的戲劇一樣，在時代變化的衝擊下，觀眾的減少與藝人的老化，使

其產生的戲劇危機也越來越明顯。這些話說來或許沈重，我們卻不必悲觀，只要

繼續努力於尋求新的承傳方式，將它融入民眾的生活裡，甚至基礎學習教育之

中，仍然會有另一番嶄新的前程。 

 


